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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之研究 
－從交通行為和法規認知探討 

周文生1 
張銘峰2 

摘要 

隨著醫療進步，我國老年人口及其比率因國民壽命延長與出生率降低而顯著

增加，截至 98 年底臺灣地區中 65 歲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數 10.63%。對於老年

人口隨人口老化而增加，所衍生出的問題對於社會之影響將會與日劇增。根據內

政部警政署統計資料，臺灣地區 96 年至 98 年 A1 交通事故共造成 6,889 人死亡，

其中高齡者死亡人數為 1,770 人，佔死亡人數 25.33%，與高齡人口比例 10.63%
不成比例，顯示高齡者在發生交通事故時，死亡比率較其他年齡者高。本研究先

分析 96-98 高齡者事故當事人特性、道路與環境特性及對造當事人特性三方面深

入分析。接著進行問卷調查，選擇高雄市為問卷調查縣市，調查地點為高齡者清

晨運動之公園、樂齡中心及夜間補校。調查內容分為高齡者基本資料、交通法規

認知情形及交通政策支持度，後再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 t 檢定分析交通法規認

知情形及交通政策支持度的差異。根據研究結果，從監理、交通工程、法規修改、

執法、教育宣導及智慧型運輸系統等六大面向來訂定相關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

希望能降低高齡者的交通事故發生及嚴重程度，讓高齡者能活得更安全。 

關鍵詞：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問卷調查。 

一、前 言 

隨著醫療及社會的進步，我國老年人口及其比率因國民壽命延長與出

生率降低而顯著增加，根據行政院2008年人口政策白皮書統計，1949年老

年人口僅18萬4,622人，占總人口2.5%，1970年占2.9%，1980年占4.3%，

1990年占6.2%，到了1993年9月超過7%，從1993年開始進入人口高齡化國

家，截至去年底臺灣地區2009年人口數為2,311萬9,772人，其中65歲以上人

口245萬7,648人，占全國總人口數10.63%，預估至2018年65歲以上人口比

例超過14%，達到高齡社會；2026年65歲以上人口比例超過20%，達到超

高齡社會。對於老年人口隨人口老化而增加，所衍生出的問題對於社會之

影響將會與日劇增，不論是在食、衣、住、行等各方面，已成為國內亟需

面對的新課題。 

                                                       
1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暨交通管理研究所副教授 (聯絡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樹人

路56號，電話：03-3282321轉4513)。 
2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管理研究所碩士生（聯絡地址：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樹人路56號，電

話：03-3281991，E-mail:ts983118@e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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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地區2009年人口年齡層分布表 

人的生理狀況因為年齡的增長而日漸衰退，特別是在視覺上的退化和

疾病（如老花眼、白內障和青光眼），會使高齡者對於來車、周遭環境、標

誌、標線、號誌等，產生看不清楚、無法辨識或錯看等狀況；聽覺的退化

（如重聽）會削弱高齡者對於高頻率和高音階的聽覺；心理上亦會有注意力

不集中、反應遲鈍的問題，整體生理的退化也會使得行動力變慢、平衡感

不佳而容易跌倒。高齡者因為生理和心理的特性，使得在駕駛能力、理解

能力、尋路能力上容易發生錯誤判斷，進而引發事故。由於高齡者身體較

脆弱，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其傷亡風險性亦較高。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料顯示(如表1)，臺灣地區96年至98年發生A1
及A2交通事故共造成69萬1,344人受傷，其中高齡者受傷人數為6萬3,990
人，佔受傷人數9.50%；A1交通事故自96年98年共造成6,889人死亡，其中

高齡者死亡人數為1,770人，佔死亡人數25.33%，與高齡人口比例10.63%不

成比例，自96年至98年A1交通事故總死亡人數雖逐年遞減，但高齡者佔總

死亡人口比例卻逐年增加（23.86%至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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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地區高齡者交通事故(A1＋A2 類)統計表 

高齡者交通事故 (A1+A2)死傷人數 全年總交通事故 
死亡人數 

項目 

 

年度 
為第一當事人 

（佔合計百分比）

為其他當事人 
（佔合計百分比）

合計 （合計佔全年百分比）

死亡 

百分比 

256 

41.69% 

358 

58.31% 
614 

2,573 

23.86% 
96 

受傷 

百分比 

7,070 

36.39% 

12,507 

63.61% 
19,577

216,927 

9.02% 

死亡 

百分比 

231 

39.45% 

356 

60.55% 
587 

2,224 

26.39% 
97 

受傷 

百分比 

7,855 

37.46% 

13,171 

62.54% 
21,026

227,423 

9.25% 

死亡 

百分比 

249 

44.50% 

320 

55.50% 
569 

2,092 

27.2% 
98 

受傷 

百分比 

8,973 

38.33% 

14,414 

61.67% 
23,387

246,994 

9.47% 

死亡 

百分比 

736 

41.58% 

1,034 

58.42% 
1,770 

6,889 

25.33% 
合 
計 

受傷 

百分比 

23,898 

37.35% 

40,092 

62.65% 
63,990

691,344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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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行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課題之探討，蒐集國內外相關的文獻

瞭解各國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接續針對高齡者事故發生環境特性及個別

肇事原因，設計交通法規問卷測驗，分析高齡者的交通法規認知程度與個

人基本資料相互關係，並參考各國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調查高齡者的支

持程度，最後從監理、交通工程、法規修改、執法、教育宣導及智慧型運

輸系統等六大面向，訂定相關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 

二、文獻回顧 

從交通工程、駕照考照、教育、車輛設計、其他的五方面來探討交通

安全政策： 

1. 交通工程 

Jennie等人(1997)依據澳洲墨爾本警方所提供1987年至1995年中行人

交通事故統計資料進行相關分析與研究，發現對於年長行人於交通環境

中產生威脅的重要因素主要有：複雜的交通環境、高速行駛的車輛、應

變能力的降低以及對於潛在危險即時反應的行為能力減弱等…因素，而

中央分隔島不僅提供橫越馬路時安全的庇護區域，並且還能有效的簡化

交叉路口。因此能降低年長行人對於該如何做出適當的決定判斷感受到

的困難，有效協助年長行人運行於雙向車流之交通環境中。 

Soufiane等人(2008)研究藉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州警方所提供之交通事

故資料與當地醫療院所提供之數據資料進行分析，針對環境、車輛、碰

種類型以及駕駛特行等…因素，探討高齡駕駛者於發生交通事故時容易

傷亡慘重之情況，經由蒐集觀測之資料分析得知，有超過半數高齡駕駛

人傷亡嚴重之交通事故發生於交叉路口，因此改善交叉路口環境，簡化

交叉路口的複雜度，可有效降低高齡者於道路交通事故傷亡慘重之     
情形。 

張開國等人(民92)提及紐西蘭以改善道路行人空間，並改善上下坡

道的設計，讓輪椅及「代步車」通行在老年行人經常出現的位置以標誌警

示，新加坡在老年行人密度較高的地區使用反光效果較佳的反光片做交

通與導引標誌；巴布亞紐幾內亞在老年行人經常出現的位置以標誌警示

以「交通分離」與「交通寧靜區的方法保護老年的行人，並在老年行人經

常出現的位置以標誌警示。 

2. 駕照考照 

顏進儒等人(民96)提及日本埼玉縣警察局換發駕照規定，年齡為70\
歲以上的高齡者，於駕照更換駕照時，須接受3小時的高齡者教育課程

(費用為3000日圓)，課程內容含：1.加強高齡駕駛人的安全知識、技能、

2.健康檢查。3.對道路環境的適應性。4.對交通事故危險的處理。如果未

能通過課程，即無法更新駕照。一、日本警視廳規定，年齡為70歲以上

的高齡者。於駕照更換駕照時，須接受3小時的高齡者教育課程(費用為

3000日圓)，課程內容含：1.加強高齡駕駛人的安全知識、技能、2.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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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3.對道路環境的適應性。4.對交通事故危險的處理。如果未能通過

課程，即無法更新駕照；紐西蘭對於年老的駕駛人(75歲以上)有特別規

定，駕駛人必須在75 歲生日前申請換發駕照並通過健康檢查，則可取得

有效期限為5年的駕照。而80歲以上的駕駛人必須每兩年執行一次健康檢

查和老年人駕駛測驗，通過之後才可取得有效期限為2年的駕照。 

林豐福等人(民93)提及英格蘭規定65歲以上，職業駕駛人須進行更

嚴格之醫療檢查；義大利規定60歲起不得駕駛公車與長途客運，具醫療

證明者最高可延長至65歲；盧森堡規定70歲起，不得繼續持有商用車輛

駕照；日本規定職業駕駛人需接受適性測驗（體格及體能檢查），對於視

力有較嚴格之規定，駕照更新者並須接受講習，75歲以上更新另接受特

別講習。 

張開國等人(民92)提及加拿大半數以上省市的對於75歲以上的駕駛

人施行駕駛能力再測驗；新加坡60歲以上的駕駛人須進行定期的視力、

聽力以及藥物檢測。 

3. 教育 

張開國等人(民92)提及紐西蘭以社區為基礎針對新的道路規則知識

推動再訓練方案，並提昇對健康相關課題的認知。 

顏進儒等人(民96)提及美國加州針對55歲以上的老年人設計了年老

駕駛人改善課程（至少需6小時40分鐘、費用US$23），此課程提供防衛

性駕駛與加州汽車法規的教學，以及藥物、疲勞、酒精、視力與聽力限

制對一個駕駛人的影響。當55歲以上的駕駛人完成此課程時可減少其汽

車保險費用。 

4. 車輛設計 

張開國等人(民92)提及秘魯以提昇車輛安全的標準，並更新使用中

的車輛，特別是大眾運輸車輛，以減少對老年乘客造成之危險。 

5. 其他 

張開國等人(民92)提及紐西蘭設置小公園或休息區，老年人休息恢

復體力在老年行人經常出現的地區加強車輛超速的執法；巴布亞紐幾內

亞，在老年行人經常出現的地區加強車輛超速的執法；日本設置小公園

或休息區，老年人休息恢復體力。 

日本東京警視廳(2011)之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鼓勵70歲以上的老年

人繳回駕照，繳回駕照者提供購物優惠。75歲以上，取”若葉”及”紅葉”
共四色，幸福的”四葉草”為形狀，代表高齡駕駛者，道路上的駕駛者看

到高齡駕駛標誌，須給予禮讓與遵重。並設立高齡者的交通指導員，每

年安排這些指導員參與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並逐戶訪問高齡者給予教育

宣導，於交叉路口負責交通疏導及保護行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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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安全政策問卷調查 

3.1 問卷設計 

本研究為一橫斷面調查，以問卷調查做為調查方法，問卷中分為三大

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料(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擁有駕照種類、

駕駛交通工具種類)，第二部分為交通法規認知，主要參考高齡者肇事原因

做為測驗依據，第三部分為交通政策意見支持度，參考世界各國目前實施

之高齡者交通政策。 

本研究問卷分析如圖2所示，研究以個人基本資料、交規法規認知與高

齡者防制對策等三大要項相互差異性分析，以研究其中是否有顯著性差異

與其關連；三大選項分別為個人基本資料(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擁有駕

照種類、使用交通工具)、交通法規認知(依答對題數分為三組，低分組、

中分組與高分組)、交通政策意見(依支持分數分為三組，低分組、中分組

與高分組)。 

 

圖 2  問卷分析圖 

交通規定認知測量分為法規認知及標(號)誌等二部分測驗，為避免高

齡者不耐煩而隨便作答，故測驗問項僅以10題為限，問項設計主要以高齡

者當事人個別肇事原因及對造當事人個別肇事原因做為設計依據，高齡者

發生事故時，死亡及受傷者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為行人、機車、自行車及汽

車，針對前四項交通工具肇事原因分析如下，並據此做為問卷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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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行人：主要肇事原因為「行人穿越道路未注意左右來車」、「行人未依

規定行走穿越道而穿越道路」、「行人未依標誌、標線、號誌而穿越道

路」，行人如能依規定使用「行人穿越道、天橋、地下道」能減少其傷

亡，故第1、2題測驗行人穿越道穿越規定，第9題則測驗行人穿越號誌

意義。 

2. 機車：主要肇事原因為「未注意車前狀態」、「未依規定讓車」、「違

反號誌指揮或規定」、「左轉彎未依規定」、「未保持行車間距」，故

第3題測驗機車乘載人數之規定，第4題測驗行車管制號誌規定，第5題
測驗打方向燈警示規定，第8測驗最高速限規定。 

3. 自行車：主要肇事原因為「未依規定讓車」、「未注意車前狀況」、「違

反號誌管制或指揮」、「左轉彎未依規定」、「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4. 汽車：主要肇事原因為「未依規定讓車」、「未注意車前狀態」、「違

反號誌管制或指揮」、「左轉彎未依規定」。 

交通政策問項主要參考國外實施之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如表2)，並

將支持度依李克特量表分為五個選項：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同意

及非常不同意，得分依序為5、4、3、2、1分，除了將總得分為低、中、

高三組進行分外，每一個選項會被個別的分析。 

表2 交通政策選項測一覽表 
題

號 交通政策問項內容 

1 
對高齡者規定必須要接受交通安全教育(講習)，了解新的交通法規及

交通安全知識 

2 
高齡者規定必須要接受換照體檢(身體檢查)，測驗是否適合繼續開車

或騎機車，如果未能通過體檢，即不能再繼續持有駕照駕駛車輛。 

3 
同意對高齡者所駕駛的車輛必須受到限制(例如：大型重型機車、大貨

車等大型車輛) 

4 
同意對高齡者在道路上所駕駛的車輛，要張貼標識提醒其他用路人注

意。 
5 鼓勵高齡者要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不要自行開車或騎機車 

3.2 問卷調查 

1. 調查地點 

若要對整個台灣地區各個縣市都抽取一定比例之高齡者，在時間與

成本上都不符合經濟效益。礙於時間、人力與經費等研究上的諸多限

制，無法對全台所有縣市之駕駛者進行抽樣調查，在以往高齡者的研究

對象以北部縣市佔多數，甚少以南部縣市為調查對象；全國縣市高齡者

涉案人數以高雄市為最多，故本研究定以高雄市作為本研究之調查    
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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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方法 

本研究在考慮受訪者完成問卷所需時間、題意造成誤解、完成調查

所需時間、回收率及受訪者可能等因素，本研究決定以派員方式進行個

別訪談，並當場由受訪者填寫問卷；調查地點選於高齡者運動之公園、

樂齡中心及夜間補校。考量近來詐騙集團倡獗，造成高齡者對陌生人之

防衛心較高，故委託調查地點之里長，陪同研究生協助問卷調查，讓當

地運動之高齡者能配合填寫問卷；並事先協調高雄市教育局成人教育

科，由教育局發文樂齡中心及夜間補校等教育機構，由該機構提供施測

對象，研究生於該機構上課時段實施問卷調查。 

3. 調查日期 

本研究完成問卷設計後，先委由熟識之高齡者等10名實施問卷初

測，測驗問卷題目語意是否不清，俟問卷修改完成後，正式問卷於100年
4月份進行。 

3.3 問卷分析方法 

1. 資料處理 

將本研究取得之問卷，以EXCEL 進行整理譯碼及除錯後鍵入電

腦， 並以SPSS for Windows 18.0 版本之統計軟體進行統計運算分析。 

在常態分配下，前後的一個標準差大約落在27％、73％的位置，依

據次數分配找出樣本中的第27%及第73%百分位數，再依據這些分數點

分為低、中、高三組，詳如表3。 

表3 資料分組表 
組別 低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百分數區間 27以下 28-72 73以上 

2. 統計方法 

(1) 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整理、描述、解釋資料的系統方法與統計技術，主要是用來求得次

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變異數及標準差等統計量，以了解受測者

的基本資料分布情形及在各構面的一般反應情況。 

(2)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係考驗三個或三個以上母群體平均數的差異顯著性

分析，本研究以One-way ANOVA考驗基本變項與各變項間的差異分

析，經變異數分析後，對於有顯著差異的部份再以Scheffe’s Rule進行

各組間差異之比較，以深入瞭解各變項間真正具有顯著差異的群組。 

(3) 獨立樣本t檢定 

獨立樣本t檢定係考驗二個母群體平均數的差異顯著性分析，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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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樣本t檢定考驗基本變項與各變項間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對顯著水準的定義為：p值小於0.001（***）時，表示極為顯著；

p值小於0.01時（**），表示非常顯著；p值小於0.05時（*），則表示達

到顯著水準；但若p值大於或等於0.05時，則視為未達顯著水準。 

3.4 問卷結果分析 

本章將針對問卷結果做描述性統計分析，並以個人特質為主與交通法

規認知結果及交通政策意見支持度作為差異分析基準，本研究問卷共計回

收306份，扣除無效問卷24份後(部分疏漏未回答)，總計有效問卷282份。 

3.4.1 交通法規認知差異 

1. 男性的交通法規認知程度高於女性，此與男性常擔任汽、機車的駕駛

人，常與道路上行駛有關。 
2. 高齡者族群中，年齡越低且教育程度越高，交通法規認知程度越高。 
3. 有駕照的交通法規認知大於沒有駕照；在各項駕照種類方面，除了「輕

型機車駕照」在答對題數無顯著差異外，其餘有駕照的交通法規認知程

度均大於沒有駕照。 
4. 有使用私人運具的交通法規認知程度大於沒有使用私人運具；在使用私

人運具方面，除了「使用自行車」在答對題數無顯著差異外，其餘私人

運具，「有使用」的答題題數均大於「無使用」。 

3.4.2 交通政策支持度 

交通政策支持度與個人基本資料及交通法規認知程度進行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檢測政策支持度在個人基本資料及法規認知程度是否有顯著的差

異，僅有「年齡」、「重型機車駕照」及「交通法規認知程度」等三項有顯

著差異，且有「重型機車駕照」支持度大於「無重型機車駕照」。 

因交通政策支持度得分僅有年齡、重型機車駕照、交通法規認知程度

等三種選項有顯著差異，故針對個別交通政策問項進行t檢定，分析結果如

下(如圖3)： 

1. 您是否同意對高齡者規定必須要接受交通安全教育(講習)，了解新的交

通法規及交通安全知識：平均得分3.36分(排序第4)，有明顯差異項目包

含輕型機車駕照(「無」得分3.43分較「有」高)、重型機車駕照(「有」得

分3.58分較「無」高)。沒有輕型機車駕照的高齡者，由於缺乏交通法規

知識，希望能多了解新的交通法規知識；而有重型機車駕照的高齡者，

由於常在道路上行駛，希望能多了解新得交通法規知識，以保障自身行

的安全。 
2. 您是否同意對高齡者規定必須要接受換照體檢(身體檢查)之規定，測驗

是否適合繼續開車或騎機車，如果未能通過體檢，即不能再繼續持有駕

照駕駛車輛：平均得分3.22分(排序第5)，有明顯差異項目包含重型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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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有」得分3.45分較「無」高)。此問項為5問項中的最低分，顯見高

齡者對於限制自行權利的問項支持度明顯偏低，但有重型機車駕照的高

齡者，可能自覺本身的生理、心理逐漸退化，希望籍由體檢檢視自己是

否適合駕駛，避免在道路上行駛時造成危險。 
3. 您是否同意對高齡者所駕駛的車輛必須受到限制（例如大型重型機車、

大貨車等大型車輛）：平均得分3.71分(排序第2)，有明顯差異項目包含重

型機車駕照(「有」得分4.04分較「無」高)。有重型機車駕照的高齡者，

可能自覺本身的生理、心理逐漸退化，無論在駕駛大型重型機車和大貨

車，較易發生危險，故支持駕駛車輛須受到限制。 
4. 您是否同意對高齡者在道路上所駕駛的車輛，要張貼標識提醒其他用路

人注意：平均得分3.64分(排序第3)，大型車駕照(「有」得分4分較「無」

高)、使用交通工具(「無」得分3.88分較「有」高)。 
5. 您是否同意應鼓勵高齡者要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不要自行開車或騎機

車：平均得分3.94分(排序第1)、使用交通工具(「無」得分4.2分較「有」

高)、使用機車(「無」得分4.15分較「有」高)。此問項平均得分是5最高

的，沒有使用交通工具及高齡者的族群已經常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所以

支持度較高，但如何說服目前仍繼續使用私人運具的高齡者接受大眾運

輸工具，仍需有更大的誘因。 

 

圖3 個別交通政策問項支持度差異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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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建議 

依據前節描述之高齡者事故特性及問卷調查結果，從監理、交通工

程、法規修改、執法、教育宣導、大眾運輸系統及智慧型運輸系統等六大

面向，訂定相關高齡者交通安全政策。 

4.1 監理 

1. 建立高齡者「駕照退場」機制：目前我國駕照考驗制度仍較為鬆散，一

旦通過汽機車考照後，終身未對駕照持用者進行體檢及交通法規測驗，

導致許多高齡者身體機能退化卻持續駕駛車輛，容易發生交通事故。針

對65歲以上的高齡者，每年實施駕照體檢，未能通過體檢的駕駛人，強

制註銷駕照，禁止再駕駛車輛，並且鼓勵大眾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2. 職業駕駛執照採取更嚴格的體檢：對於營業駕駛駕照管理，多數國家採

用「重點式」管理，針對高齡者(如65歲)採取較嚴格的駕照更新期間與醫

療檢查等措施。我國對於職業駕駛執照管理，固定每3年審驗制度，主

要檢查以考照所需之體格檢查為主，似較國外針對特定疾病或醫療狀況

所需之醫療檢查來得寬鬆，檢查項目未考慮到特殊疾病，畢竟營業車輛

關係著旅客及其他用路人的安全，若單純以普通車輛的體檢資格來限

制，則過於寬鬆，應比照美國規定，對於職業駕駛人每2年進行體格檢

查，握力、四肢缺陷、糖尿病需胰島素治療、癲癇病史等不得駕駛職業

車輛，來確保高齡駕駛人能安全駕駛營業車輛。 
3. 公車規則採用低底盤公車：公車多採用高底盤設計，造成身心障礙者及

高齡者上下車之困難，如果統一公車規模採用低底盤，能增加高齡者使

用公車之意願。 
4. 特種車輛裝設車側(倒車)裝置：造成高齡者行人死亡率以大貨車、特種

車、大客車等較高，由於大車的視覺死角及內輪差等因素，導致大車未

能發現車旁之高齡者，如能對大型車輛的清除視覺盲點的科技裝置(車
側、倒車後置裝置) 並應修法加以規範，來全面防制行人事故的發生。 

5. 自行車配備反光及照明設施：在自行車的出廠配備中，強制要求配備反

光及照明設施，在清晨及黃昏等光線昏暗不明的情形下，其他用路人能

注意到自行車的存在，而避免發生交通事故。 

4.2 交通工程 

1. 於長度較長之行人穿越道中央增設行人實體庇護區，提供予高齡者不能

及時穿越馬路時，能在庇護區休息，避免遭到其他車輛撞擊。 
2. 增設行人專用道路：目前我國無專用之行人專用道，行人多行走於騎

樓，但多數騎樓多為店面專家佔用，或為機車、自行車停車使用，導致

行人行走困難，常在馬路上與車輛爭道行走，往往容易發生交通事故。

如能於騎樓與道路間設置專用之行人專用道路，並規定統一之高度和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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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讓使用輪椅之高齡者通行無阻，也避免和其他車輛爭道。 
3. 應用動態LED及警示聲音交通標誌：高齡者由於視覺能力與認知機能的

衰退，導致道路上的號誌辨識能力較一般人慢，如能改善現有的標誌提

示形式，以LED與警示聲音的型態表現號誌的意義，使高齡者能迅速了

解，當高齡者穿越行人穿越道如能聽到倒時計時的警示聲，能避免走到

一半而燈號轉換成紅燈的情形發生，更能減少在行人穿越道上遭到其他

車輛撞擊。 
4. 增設專用之高齡者半觸動號誌：由於高齡者行動速度較緩慢，相較於其

他年齡者過馬路須要較長之時間，如能設置專用之高齡者號誌，當高齡

者行走行人越道前，按下專用號誌延長綠燈時間，能使高齡者在綠燈時

間內通過馬路，避免和其他車輛發生事故。 
5. 天橋及地下道設施無障礙化：目前天橋及地下道沒有無障礙設施，導致

高齡者上下樓梯非常困難，如能將設施改為無障礙通道，考量到高齡者

的使用便利性，定能提高高齡者的使用。 
6. 在禁止穿越之道路設置阻隔設施：高齡者的事故原因多以未依規定穿越

行人穿越道，如能將中央分向線改為實體阻隔設施，當高齡者一看到無

法穿越馬路時，會從附近的行人穿越道、地下道或天橋穿越。 
7. 簡化交叉路口動線：高齡者駕駛汽車易發生事故多在交叉路口，以槽化

等方式簡化交叉路口動線，讓高齡者無論是轉彎或直行，能減少思考的

時間以及避免發生錯誤，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4.3 法規修改 

1. 強制立法要求自行車配戴安全帽：高齡者主要之受傷部位為頭部傷、多

數傷及腳(腿)傷，且頭部受傷致死率偏高，如強制立法要求自行車配戴

安全帽，能減少高齡者傷亡程度。 
2. 高齡者優先通行路權：設計出高齡者能接受的標誌，行駛時將高齡者告

示張貼在汽機車上，並修法要求高齡者標誌有優先路權，並加強教育宣

導，讓其他用路人能禮讓高齡者。 
3. 增設高齡者及身障者的協助規定：立法要求當高齡者及身障者在穿越行

人穿越道時，身邊的行人協助其通過馬路。 
4. 修改道路交通安全規則134條規定，改為50公尺內設有行人穿越道、人

行天橋或人行地下道者，必須經由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人行地下道

穿越：原先法條規定為100公尺，但該距離過長有疑義，往往造成民眾

直接穿越難以遵守，應修改為50公尺為準，該民眾能在適當的距離內行

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人行地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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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執法 

1. 加強取締高齡者易肇事原因：針對行人未依規定行走行人穿越道、未依

規定配戴安全帽等事故因素加強取締，或以開勸導單之方式及上交通安

全課程代替罰鍰，讓高齡者能了解更新的交通法規內容或交通標誌、號

誌意義。 
2. 加強取締違規佔用行人專用道：針對違規停車及違規擺攤佔用行人專用

道等違規項目加強取締。 
3. 在高齡者常出沒地區加強執法：在高齡者常出沒地區加強車輛違規超速

取締，避免對高齡者發生危害。 

4.5 教育宣導 

1. 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在高齡者收視率較高的電視節目或廣播，以置

入性行銷的方式將交通安全教育的法規導入節目內容，讓收看節目的高

齡者能在最自然的狀態下了解目前新修正之法規。透過鄉鎮市農漁會和

醫院等機關社團加強老年人交通安全宣導，亦者是比照日本大阪市做

法，透過村里鄰長挨家挨戶拜訪老年人發放宣導摺頁。 
2. 製作反光設施，免費提供高齡者使用：高齡者常於清晨或傍晚外出運

動，其他汽機車駕駛人常因光線昏暗不明而撞上行人或自行車。如能製

作反光背心、反光手環及反光帽，免費提供高齡者使用，透過村里鄰長

挨家挨戶拜訪老年人並發放裝備，提高高齡者的使用率。 
3. 開設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以村里為單位，由村里長邀請村里內的

高齡者到活動中心上課，了解新修正的交通法規、號誌及標誌意義，並

加強宣導騎乘機車要配戴安全帽、勿飲酒駕車等交通宣導語。 

4.6 大眾運輸工具 

1. 以優惠價格鼓勵高齡者要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未使用任何交通工具的

高齡者，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步行為主，故多能支持此項政策，但對

於有使用交通工具的高齡者，支持率明顯偏低，顯然須有更大的誘因吸

引高齡者使用，如果提供每年一定額度金額提供高齡者免費乘坐大眾運

輸工具，定能吸引高齡者使用，而避免自行開車或騎車。 
2. 提供復康巴士相關服務：在高齡者常去之區域提供復康巴士服務，搭車

前一天由高齡者打電話預約復康巴士，隔天分別至高齡者家中接送，並

統一載到高齡者常去之地點，使高齡者能獲得最大的便利性。 
3. 大眾運輸系統的無障礙化：大眾運輸系統的搭乘，對於高齡者及身障人

士，有許多不便，如對該設施實施無障礙化，能促進高齡者的使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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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智慧型運輸系統 

1. 增設路面資訊發布設備系統：裝設於人行道或地面之地理資訊標鈕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tone)、路側之信號柱(Beacon)等，提供附近的

大眾運輸工具、天橋、地下道及行人穿越道的相關資訊。 
2. 增設地理資料系統(GIS)：在配有GPS定位的PDA或智慧型手機，配有內

建資料庫得知所在地附近之大眾運輸工具、天橋、地下道及行人穿越道

的資訊系統，讓高齡者在最短時間找到最短路徑，讓高齡者能避免走錯

道路。 
3. 自動駕駛系統：在高齡者駕駛的車輛中，配有人工智慧駕騎裝置，配有

自動反應、自動剎車、導航裝置系統，當前方發生突發狀況，高齡者來

不及反應時，由車輛自動判斷剎停，避免車禍發生。 
4. 高齡者及身障者裝置感應器：高齡者及身障者加裝感應器，並在各交叉

路口裝設感應裝置，當感應裝置感應到感應器時，會發出需要協助的聲

響，讓路口周遭的用路人能發現高齡者及身障者的存在，給予禮讓並予

以協助通過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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